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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海洋生态损失补偿指用海者履行海洋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责任,对因开发利用海洋造成

的海洋生物资源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进行的资金补偿。文章介绍了海洋生态补偿制度

的建立过程,梳理了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新旧标准的演变过程,对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实

施进行了探讨,并分析了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征收的经济效率。结果表明,按照旧标准,只考

虑对海洋生物资源损失的补偿,每公顷用海所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为8.1433万元;按照新标准,

考虑对经济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补偿,每公顷用海应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为12.0439
万元,比旧标准提高了48%。补偿标准提高,虽然增加了企业的用海成本,但还只是补偿了企业用

海所造成生态损失的1/4左右,还有3/4的生态损失没有要求企业补偿,需要国家财政增加生态修

复投入。山东用海生态损失补偿政策的实施,很好地发挥了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;企业主动缩减

围填海等用海面积,采用环境友好的用海方式,既节约了企业用海成本,又减轻了对海洋生态环境

的损耗。在全国推广山东的开发用海生态补偿制度和标准,可以有效地引导企业理性用海、集约

高效用海,助力海洋产业绿色转型,体现生态文明入宪的重大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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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ismonetarycompensationforthemarinelivingre-

sourceslossandecosystemserviceslosscausedbydevelopingandutilizingmarineresourcesb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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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auser.Inthispaper,theestablishmentprocessofthe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system

wasintroduced,andtheevolutionprocessoftheoldandnewstandardsformarineecologicalcom-

pensationwereputforward,theimplementationof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standardin

Shandongprovincewasdiscussed,andtheeconomicefficiencyoflevyingmarineecologicalcom-

pensationfundswasanalyzed.Theresultsshowedthataccordingtotheoldstandard,onlyconsid-

eringcompensationforthelivingresourcesloss,theneed-to-paycompensationfundwas81.433

thousandyuanforperhectareofconstructedseaarea.Theamountofecologicalcompensation

fundswasupto120.439thousandyuanintermsofthenewstandard,consideringcompensation

forthelivingresourceslossandecosystemservicesloss,withanincreaseof48%.Theimprove-

mentofthecompensationstandardenhancedthesea-usecostofenterprises,however,whichonly
compensatedaboutaquarterofthemarineecologicallossforenterprises,andtherewasstillno

compensationforthreequartersoftheecologicalloss,whichrequiredthenationalfinancetoin-

creasetheinvestmentin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.Theimplementationofthecompensation

policyformarineecologicallossinShandongprovinceplayedapositiveeffectonenvironmentale-

conomicpolicy.Enterprisesvoluntarilyreducedthesea-useareassuchascoastalreclamationand

adoptedtheenvironmentallyfriendlywayofusingthesea,whichwasbeneficialtosavethesea-

usecostandlowerthelossfor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.Thegeneralizingnationwideof

Shandongprovinces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systemandstandardcouldeffectivelyguide

enterprisestousethesearationallyandintensively,andtopromotethegreentransformationof

marineindustries,which wouldembodythesignificanc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intoour

countrysconstitution.

Keywords:Marineecologicalvalueloss,Ecologicalcompensation,Ecologicalcivilization

1 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过程

生态补偿指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、发展机会

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,采用行政、市场等方式,由生

态保护受益者或生态损害加害者通过向生态保护

者或受损者以支付金钱、物质或提供其他非物质利

益等方式,弥补其成本支出以及其他相关损失的行

为[1]。学术层面,生态补偿包括生态保护补偿和资

源开发生态损失补偿两层含义。生态保护补偿指

政府等生态保护受益者及其代表对生态保护贡献

者进行补偿。生态损失补偿指资源开发者因为其

造成的生态损失,对生态保护者及其代表进行补

偿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已经明确规定

生态保护补偿制度,对生态损失补偿制度有隐含意

思的表述,但没有明确规定。在实际操作层面,有

人把生态保护补偿简称为生态补偿。国际上生态

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、流域、矿产资源和保

护区等方面,对海洋生态补偿研究较少。尚未形成

成熟的理论体系,但仍可提供有益的借鉴。Elliott
等[2]从理论上对海洋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,认

为海洋生态补偿可分为经济补偿、资源补偿和生境

补偿3种类型。Mow等[3]以哥伦比亚Archipelago

ofSanAndres地区的海岸带和海洋资源合作计划

和管理为案例,分析了海洋资源使用者和保护者之

间的利益冲突,提出了海洋生态补偿可以作为解决这

些冲突的有效手段。Levrel等[4]和 VaissièreAnne-

Charlotte等[5]建立了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

生态补偿的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等。

我国关于海洋生态补偿也开展了一些探索性

研究。Cao等[6]探讨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建设之

路和发展历程。韩秋影等[7]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的

利益相关者、补偿强度和补偿途径3个基本问题,提

出了海洋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方向是海洋生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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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价值评估等。丘君等[8]提出应根据海洋生态系统

服务功能变化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界定补偿

主体和补偿对象,补偿途径应以财政转移支付和环

境资源税费为主,应遵循理论计算值与现有实践相

结合的原则制定补偿标准,并提出了构建渤海区域

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。李京梅等[9]针对填海造

地造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,对其外部生态成本

补偿的关键点进行了实证分析,认为补偿的标准应

以被填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成本为依据。曲

艳敏等[10]、郑苗壮等[11]、黄秀蓉[12]和李晓璇等[13]

分别阐述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和我国海洋生态

补偿的发展现状及其制度设计,指出应当建立健全

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法律体系和完善海洋生态补

偿的管理体制。俞虹旭等[14]和王金坑等[15]提出了

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生态补偿管理机制等。

陈克亮等[16]分析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概念

和内涵,提出基于生态修复成本的海洋生态补偿框

架体系。

总体来看,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侧

重于从宏观角度考虑海洋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问

题,并以经验探讨为主,对补偿的理论基础、补偿的

主体和对象、公共财政的补偿途径、补偿资金的筹

集渠道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,但对于海洋生态补偿

中的关键技术难点,如,补偿资金的核算、补偿标准

的确定和补偿的范围、期限等关键问题,尚缺乏深

入研究。因此,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应的配套法规和

技术支撑体系,以及开展更多相关的实证分析。

2 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新旧标准的演变过程

山东半岛海岸线3200km余,浅海、滩涂面积

居全国前列。近年来,随着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,

海洋工程、海岸工程开发用海活动持续升温,给山

东近海海域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损失。因此,亟需

建立完善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,要求用海者对海洋

生态损失进行应有的补偿。2009年山东省在全国

率先发布了地方标准《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

损失补偿评估方法》(DB37/T1448—2009)[17],根

据开发用海项目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计算补

偿标准。又于2010年6月出台了《山东省海洋生态

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》,提出“凡

用海,必补偿”的原则。截至2014年年底,该标准已

实施5年,期间山东省共审批了390个用海建设项

目,其中295个项目缴纳了生态补偿资金,累计征收

4.22亿元。然而,在实施过程中发现,上述标准由

于未将受损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邻近

影响海域范围的海洋生态价值损失纳入评估体系,

只考虑了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和占用海域范围

的生态损失,导致目前征收的用海建设项目生态补

偿资金数额普遍偏低。该标准规定的评估范围、方

法和参数已经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的需求,迫

切需要尽快修订,吸收这几年取得的成熟、实用的

海洋生态损失与补偿评价成果,并与2014年修订通

过的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相衔接,才

能满足党中央实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、党政干部生

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

等有关法规和政策的新要求。李睿倩等[18]认为现

有的生态补偿评估方法不能全面反映填海造地对

海湾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,低估了损失的总价值。

郑冬梅[19]探讨了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基础与

拓展研究,指出目前应当系统地提出海洋生态补偿

标准确定的方法体系。因此,合理制定科学合理可

行的海洋生态补偿标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推

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施的关键。

围绕着海洋生态补偿的关键技术问题,国家海

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资本与生态补偿研

究团队积极开展了系列相关研究,起草的《海洋生

态资本评估技术导则》被国家作为国标发布,标准

号GB/T28058—2011[20]。开展了全国四大海区近

海生态资本价值评估,并绘制了空间分布图,为海

洋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与示范。

为了适应海洋管理部门的新需求,受山东省海洋与

渔业厅委托,该团队对原标准《山东省海洋生态损

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方法》进行了修订,在分析

用海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影响的基础上,基于快速

化、定量化和差别化补偿评估原则,建立了基于生

物资源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的海洋生态

补偿评估技术体系,并起草编制了新的《山东省海

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》及其配套技术标准《用海建

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技术导则》(DB37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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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48—2015)[21],2016年被山东省采用发布,被纳

入山东省用海审批管理决策过程,作为海洋部门审

批用海项目和发放环评许可的法定技术依据。

与旧标准相比,新的生态补偿标准主要变化有

以下几方面。

(1)旧标准把山东近海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

性划分为4个评价海区,即莱州湾及渤海湾南部、山

东半岛北部、山东半岛南部和海州湾海域。使用过

程中评价单位和基层管理部门普遍认为这种分区

过粗。新标准把山东海域按照行政区划分为9个评

价海区,其中,将烟台海域划分为3个区,烟台一区

指莱州市、招远市和龙口市的管辖海域,烟台二区

指蓬莱市、长岛县、开发区、芝罘区、莱山区和牟平

区的管辖海域,烟台三区指莱阳市和海阳市的管辖

海域。并给出每个评价海区的生态价值基准值。

既反映各海区实际生态差别,又兼顾方便基层管理

和评价单位使用。

(2)旧标准以山东近海环境调查评价专项2007
和2008年的生物资源量数据为依据,制定了适用于

海洋中鱼类(鱼卵和仔稚鱼)、甲壳类、头足类、浮游

动物、潮间带天然动物等生物资源损失量的评估办

法,依据建设项目具体类型及其对海洋生物资源可

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损失补偿。未将受损海域的海

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邻近影响海域范围的海洋

生态价值损失纳入评估体系,只考虑了海洋生物资

源存量价值和占用海域范围的生态补偿;新标准基

于生态资本理论和生态价值损失建立了包括生物

资源存量和生态系统服务流量两个方面的占用海

域和邻近影响海域范围的生态价值损失补偿评估

框架。海洋生态价值基准值乘以受损海域面积、生

态损害系数、损害期限,得到海洋生态损失;再乘以

生态补偿系数得到补偿资金。

(3)新标准按照国家标准《海洋生态资本评估

技术导则》,评估了2013年山东省管辖海域的海洋

生物资源价值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空间

分布密度,将其空间分布密度值作为评价海区生态

价值的基准值。

(4)新标准区分施工期和使用期,给出不同用

海方式对项目占用海域以及潮流改变、冲淤改变等

特征性影响要素对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损害系数

速查表。同时,按照不同用海产业类型,给出包括

基准补偿系数、政策调整补偿系数和附加补偿系数

的生态补偿系数速查表。按照产业政策不同、受影

响海域的生态脆弱性不同对用海建设项目的海洋

生态损失进行差别化补偿。

(5)旧标准中海洋生态损失补偿按不同海洋工

程对占用海域影响的轻重而有不同规定,而新标准

对受损海域范围和损害期限重新进行了界定。

在新标准中,用生态损害系数调整受损海域的

生态价值基准值,再用生态补偿系数调整因海域受

损所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补偿,这样使得开发用海

项目的海洋生态损失补偿更全面更科学更合理。

3 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实施情况分析

3.1 用海建设项目概况

2016—2017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新审批的

用海建设项目共有28个,均按照新标准缴纳海洋生

态补偿资金。除了1个项目是公益性用海以外,其

他项目的用海类型均为交通运输用海。这些项目

的用海方式主要是填海,其次是港池蓄水、非透水

构筑物和透水构筑物等,用海年限一般是50年;个

别项目用海方式主要是航道锚地,用海年限是2年。

除了1个项目占用自然岸线139m外,其他27个用

海项目均未占用自然岸线;仅有少数项目占用部分

人工岸线。

这28个用海建设项目用海面积2205.72hm2,

造成的邻近海域显著影响的面积61143.90hm2,

受损海域面积总计是63349.62hm2,受损的邻近

海域面积大约是用海面积的27.72倍。结果表明,

采用新标准核算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

的时候,把邻近影响海域受损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

也考虑进去,是非常科学合理的。

3.2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价值损失分析

28个用海建设项目,按照新补偿标准计算补偿

资金,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合计99326.11万元。

其中,直接占用海域生态价值损失合计65233.34
万元,含生物资源损失16.32万元,生态系统服务损

失65209.63万元;邻近影响海域的生态价值损失

为34092.78万元,其中生物资源损失59.82万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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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系统服务损失34031.78万元。结果表明,每用

海1hm2 造成45.03万元的生态损失,每公顷受损

海域生物资源损失约为1.57万元。

研究发现,用海建设项目占用海域和邻近影响

海域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远远超过其生物资

源损失,表明用海建设项目带来的海洋生态价值损

失主要来自于生态系统服务损失。此外,用海建设

项目不但造成占用海域的生态价值损失,同时也会

带来邻近海域的生态价值损失。用海建设项目邻

近海域受损主要是由于悬浮泥沙扩散、流速改变和

冲淤环境变化造成的。因此,在新标准中不只是考

虑用海建设项目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存量价值损

失,还将受损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和邻近

影响海域范围的生态价值损失均纳入评估体系,具

有创新性。

3.3 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分析

28个用海建设项目,按照新补偿标准核算,应

当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为26565.49万元,其

中占用海域的生态补偿资金是17073.75万元,邻

近影响海域的生态补偿资金是9630.70万元。表

明每用海1hm2 需要缴纳生态补偿资金12.04万

元;项目用海每造成1hm2 海域受损,生态补偿资

金为0.42万元。按照新标准所核算的总海洋生态

补偿资金约占用海总海洋生态损失的27%。其中,

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三河口挡潮闸工程为公益性

用海,根据《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》,公益

性用海项目免交生态补偿资金。因此,用海项目实

际所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会比按照新标准所核算

的生态补偿资金要少一些。这也充分反映了新标

准快速化、差别化、定量化的评估原则,体现了它的

科学性和合理性。研究还发现,根据统计结果,用

海项目应当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分别占项目工程

投资额的0.11%~3.84%,作为用海企业来说,这

完全是可以接受的。

按照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,核算了28个用海建

设项目的海域使用金额,总计46085万元,是用海

项目应缴纳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的1.73倍。海域

使用金是指国家以海域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让海域

使用权,而向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的

权利金。海域使用金的征收,表明了海域属于国家

所有,国家对海域实施有偿使用制度。然而,从资

源收益法和海域使用金的内涵来说,海域使用金标

准的制定只是考虑了海域使用人在海洋空间资源

上的收益,换句话说国家只是征收了海域使用人对

海域的空间占用费,并没有考虑其在海洋生态环境

资源上的收益。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性质不属于

海域使用金,而是一种生态修复社会责任承担方式。

2010—2014年审批的9个海洋产业119个用

海项目,用海面积合计6049.63hm2,按照旧标准

核算的生态补偿资金共计49263.91万元,每公顷

用海的生态补偿资金为8.14万元。按照新标准核

算的2016—2017年审批的28个用海项目,每公顷

用海的生态补偿资金为12.04万元,比旧补偿标准

增加了48%。补偿标准提高,增加了企业的用海成

本,但是还只是补偿了企业用海生态损失的1/4左

右,还有3/4的生态损失没有要求补偿,需要国家财

政增加生态修复投入。山东用海生态损失补偿政

策的实施,很好地发挥了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;企

业主动缩减围填海等用海面积,采用环境友好的用

海方式,既节约了企业用海成本,又减轻了对海洋

生态环境的损耗。在全国推广山东的开发用海生

态补偿制度和标准,可以有效地引导企业理性用

海、集约高效用海,助力海洋产业绿色转型,体现生

态文明入宪的重大意义。

3.4 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征收的经济效率分析

采用经济学上的收益成本法对28个用海项目

缴纳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和海域使用金的经济效率

进行评估。从国家层面上看,用海项目的社会总成

本是用海项目造成的总生态损失,包括生物资源损

失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;用海项目的社会总收

益是国家从用海企业收取的海域使用金、生态补偿

资金和税收。根据成本收益公式计算国家的收益

成本比,从而对新的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优劣做出

判断。收益成本比计算公式如下:

A=
B
C

式中:A 为收益和成本之比;B 为社会总收益,单位

为万元;C 为社会总成本,单位为万元。

上述28个用海项目尚未产生税收,该项暂不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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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,只计算海域使用金和生态补偿资金两项作为社

会总 收 益。这 些 用 海 项 目 的 社 会 总 成 本 为

99856.47万元,社会总收益为72650.49万元,收
益成本比达到73%,还不到100%。只有用海企业

投入生产,经营盈利,向国家缴纳税收,才有望实现

用海审批的社会总收益超过总社会成本。对于长

期亏损的用海企业,扭亏无望就应强制退出用海,

减少社会成本;退出的海域重新出让给有盈利能力

的企业,实现海域价值的保值增值。

4 问题和建议

(1)根据新标准,用海建设项目施工期的邻近

影响海域范围,主要根据悬浮泥沙增加量的最大包

络线范围确定,而使用期对邻近影响海域的范围,

根据特征点最大潮流速改变量或者改变率、冲刷减

少量和淤积增加量的最大包络线范围。邻近影响

海域的范围高度依赖数值模型的精度,而现有的

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(GB/T19485—

2014)对环评报告书中的数值模型精度没有明确要

求,导致邻近影响海域范围误差较大。建议尽快修

订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,对数模精度

作明确规范。
(2)新标准把山东海域按照行政区划分为9个

评价海区,并给出每个评价海区的生态价值基准

值,并没有考虑不同功能区不同生态类型的差别。

建议在每个评价海区中按不同功能区确定生态价

值基准值。
(3)按照新标准,用海企业所缴纳的生态补偿

金只是少部分开发用海的生态损失,大部分的生态

损失仍然要由政府承担,通过国家财政增加生态修

复投入。建议在新标准中逐步提高补偿系数比例,

如目前是补偿25%左右,2020年提高至50%左右,

2025年以后提高至100%等,逐步实现全额补偿,这

样国家才能逐步提高海域开发利用的收益成本比,

实现海域价值的保值增值。

5 结论

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提出,要建立体现生

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

偿制度。海洋生态损失补偿是在海洋资源开发利

用中协同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手段。建立海洋生

态损失补偿机制可以使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主

体能够将海洋生态环境成本纳入其决策过程中,使

海洋生态资源的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,可以

在经济上制约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

用,使损害和破坏海洋生态资源的行为减少,从而

提高海洋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,达到海洋经济的可

持续发展,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和制度

保障。

按照海洋生态补偿的旧标准和新标准,分别核

算,每公顷用海的生态补偿资金为8.14万元和

12.04万元,新标准比旧标准增加了48%。补偿标

准提高,有利于增强用海企业海洋资源有偿使用意

识,引导企业理性用海,提高用海的投资比和产出

比,主动采用环境友好的用海生产方式。本文为山

东近海围填海等用海开发活动管控政策的制定和

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,也为山东省海洋环保工作提

供了技术支撑,对于推进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

海洋产业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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